《吉林省财政票据领购证》
申 请 表
领购单位：        （公章）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（印章）
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吉林省财政厅 制

	领 购 单 位 名 称
	

	单 位 性 质
	
	主 管 部 门
	

	单 位 地 址
	
	邮 政 编 码
	

	财 务 负 责 人
	
	联 系 电 话
	

	票 据 经 管 人
	
	联 系 电 话
	

	领  购  票  据  名  称
	收 费 项 目
	收 费 标 准
	文 件 依 据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行政主管部门意见（公章）
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
  

	业务主管部门意见（公章）

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

   

	财政发证机关意见（公章）
领 购 证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经 办 人：
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

   


填 表 说 明
1、领购单位名称，要填写单位全称；
2、单位性质，按领购单位性质分别填写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；
3、主管部门，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填写一级预算部门全称；
4、财务负责人和票据经管人由单位填写，票据经管人是具体办理票据领购事宜和保管财政票据的人员；
5、领购票据名称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文件依据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填写；
6、行政主管部门意见，由领购单位的主管部门填写（社会团体该项由同级民政社团主管部门填写）；
7、业务主管部门意见由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部门填写；
8、A4纸，双面或单面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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